附件3
河北省行业产业大脑“揭榜挂帅”

申报书

产业大脑名称                                      

所属细分行业                                      
揭榜单位   （牵头企业）           （盖章）    

联合单位                          （盖章）    

                                      （盖章）    
                                      （盖章）    

                                      （盖章）    

                                      （盖章）    

组织单位                          （盖章）    
填报日期           2026年    月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编制

填报说明

一、揭榜单位应按照填写要求和实际情况，如实填报申报书相关内容。

二、提交材料包括申请书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揭榜单位必须确保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的一致性。三、申报书中第一次出现外文名词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出现同一词时可以使用缩写。

四、揭榜单位对所填报的相关内容真实性负责。

五、填报格式：请用A4幅面编辑，正文字体为4号宋体，行距29磅。一级标题3号黑体，二级标题3号楷体。

六、申报书中需根据实际情况添加目录（粒度应至少达到三级，并包括证明材料细分目录等内容）。

七、纸质材料采用A4纸双面打印，并于左侧装订成册（采用胶装方式装订成册），申报材料需加盖揭榜单位公章和骑缝章。

揭榜单位承诺书
我单位就本次河北省产业大脑“揭榜挂帅”作如下承诺：

1. 我单位对本次填写的内容及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无弄虚作假行为，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

2. 我单位对所提交的材料负有保密责任，按照国家相关保密规定，所提交的材料未涉及国家秘密、个人信息和其他敏感信息。

3. 我单位所填写的相关文字和图片已经审核，确认无误。

4. 我单位有合理的资金安排以保障行业产业大脑建设和运营。

5. 我单位所揭榜建设的产业大脑已完成平台核心功能开发并上线运营，具备实际演示条件。
6. 我单位所揭榜建设的产业大脑留有标准化的数据访问接口，具备与省级产业大脑能力中心及重大应用等各平台间数据互联互通能力，可实现数据的共享交换。

7 我单位所揭榜建设的产业大脑，关联企业用户相关数据在河北省行政辖区内存储，并承诺负责保障平台数据安全、应用安全、网络安全、设备端安全。未经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允许，不对外展示和发布数据信息和平台应用成果，未经应用企业同意不泄露企业信息，坚持数据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8. 我单位所揭榜建设的产业大脑按照《河北省产业大脑建设指南》要求2年内完成建设任务。

我单位对违反上述承诺导致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揭榜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河北省行业产业大脑“揭榜挂帅”申报表
申报基本信息
	产业大脑名称
	

	所属区域
	市             县（市、区、高新区、经开区）

	所属细分行业
	

	建设起止时间
	年   月      到      年    月

	揭榜单位名称
	

	揭榜单位性质
	□央企  □省属国企 □民营

□股份制  □三资
	注册资本（万元）
	

	揭榜单位地址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E-mail
	

	上年销售（万元）
	
	上年利润（万元）
	

	员工总数
	
	产业大脑运营部门人数
	

	联合单位信息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最多五个参与单位）
	
	

	
	
	
	
	

	
	
	
	
	

	
	
	
	
	

	
	
	
	
	

	企业简介
	（限1500字）

（一）揭榜单位情况介绍

发展历程、主营业务、市场销售、行业地位排名、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基本情况。

（二）揭榜单位核心竞争力介绍

突出已有数字技术、产品、解决方案等相关能力，包括优势技术、人才队伍、研发能力、实施能力、服务保障、应用效果等。

	企业荣誉
	企业获得两化融合、工业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等领域国家、省级专项或试点示范项目、贯标评定通过情况。（备注：逐条说明奖项、级别、获得时间）

1.

2.

3.

……


产业基础
	产业集群名称
	

	产业集群、园区类型
	□国家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河北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

□其他（请注明）：                           

	
	□国家高新区  □国家经开区  □省级高新区  □省级经开区

	2025年度产业集群或园区规模
注：指2025年度业集群、高新区、经开区内所有企业的营业务收入总和。
	亿元

	产业集聚度
注：指2025年度主导产业营业收入占所在区县整体收入的比重。
	%

	企业数量
	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家

	重点企业数量
	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数量
	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
	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
	家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
	家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家

	主导产业或产业链
	产业链
	链主企业名称
	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数量（个）

	
	
	
	

	
	
	
	

	
	
	
	

	产业集群内重点企业名录（可参照本表格式另附页）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是否纳入统计范围
	主要产品或服务
	2024年营业收入（亿元）

	1
	
	
	
	
	
	

	2
	
	
	
	
	
	

	3
	
	
	
	
	
	

	…
	…
	…
	…
	…
	…
	…

	合计
	
	
	
	
	
	

	注：1.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应与营业执照一致。
2.纳入统计范围企业是指列入统计局名单，需要按时上报相关统计报表的企业。
3.按营业收入从高到低排序。


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平台数量（证明材料另附）
注：创新平台包括由省级及以上政府机构认定的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产业研究院、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个

	产学研合作
	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数量
	个

	数字人才数量
	高层次人才数量
	人

	
	数字产业专业技能人才数量
	人

	行业相关知识产权数量（证明材料另附）
	专利数量
	项

	
	软件著作权数量
	项

	制定行业相关标准数量（证明材料另附，如已发布的标准文本）
注：企业参与或主持制定行业相关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和团体标准的数量。
	国际标准
	项

	
	国家标准
	项

	
	行业标准
	项

	
	地方标准
	项

	
	团体标准
	项


智能制造能力
	智能工厂数量
	家
	5G工厂数量
	家

	共享工厂数量
	家
	数字化车间数量
	个

	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
	个
	已上线工业APP
	个

	存储与计算资源数量
	目前已拥有算力（标准机架数）
	个

	
	租赁算力（标准机架数）
	个

	
	规划发展算力（机架数）
	个

	
	存储规模
	PB 

	已拥有AI模型和组件情况
	目前已拥有行业垂直类AI模型数量
	个

	服务企业情况
	平台已注册企业数量
	个

	
	已服务企业数量
	个

	平台赋能情况
	产业精准治理赋能场景数

注：包括但不限于产业地图、产业监测分析、沿链精准招商等。
	个

	
	产业协同创新场景数

注：包括但不限于原料集采、产品集销、数字金融、共享制造等。
	个

	
	企业数智转型场景数

注：包括但不限于诊断咨询、解决方案、产品服务、人才培训等。
	个

	
	第三方服务应用场景数

注：包括但不限于标准规范、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检验检测等
	个


保障机制情况
	建设资金来源
	自筹资金
	出资方1：
	万元

	
	
	出资方2：
	万元

	
	
	出资方3：
	万元

	
	
	出资方X：
	万元

	
	
	出资方XX：
	万元

	
	财政资金
	万元

	
	其它资金
	来源：
	万元


河北省行业产业大脑“揭榜挂帅”申报书

一、建设背景
内容包括产业链精准治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发展面临的痛点和瓶颈、以及亟需数据赋能的应用场景等方面，主要论述产业大脑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

二、建设基础
内容包括产业基础、产业布局、数据资源基础、技术创新基础等方面。
三、建设方案
内容包括：总体目标、建设思路、建设内容（包括产业大脑的“基础设施、数据仓、模型和组件开发系统、公共服务平台、互联网门户”功能规划和“一厂九集”服务规划、软件系统质量保证体系和安全防护体系建设）、主要创新点、已建成模块介绍。
四、运营模式和预期成效
内容包括：列举建设期内的产业大脑建设实施计划；介绍揭榜单位和联合单位基本情况、产业大脑运营机构组建方案及进展、当前产业大脑运营成效、未来商业运营模式等；描述全部建设完成后的预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五、保障机制
从资金保障、组织保障、管理运营、数据管理等方面描述产业大脑运营保障机制及当前机制落地情况。
六、相关证明材料

1. 各单位联合申报协议（盖章版）；

2. 能够证明产业大脑相关实力的证明材料；

3. 典型服务合同；
4. 财务状况证明。揭榜单位需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最近三年的报表；

5. 其它证明。




